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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第 3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錄節錄 

 

壹、 開會時間：108年 3月 14日(四)下午 15時至 17時 

貳、 開會地點：野聲樓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江校長漢聲(袁正泰委員代理)              記錄： 張鐿霏 

肆、 列席者：楊小青主任、蕭啟良組員、陳莉如組員。 

伍、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議決議追蹤 

107學年度第 2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 

項目 追蹤 

107學年度輔仁大學專書著作獎勵案 送 107-4學審會討論 

修訂「輔仁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發表指標性學術期刊

論文獎勵辦法」 

108年 01月 30日輔研一字第 1080010007號函

公告。 

修訂「輔仁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低基本授課時數

辦法」 

108年 01月 30日輔研一字第 1080010008號函

公告。 

附帶決議：提送學審會討論 

新增「輔仁大學專業競賽及藝術創作發表展演獎勵辦

法」 

送 107-3學審會討論 

新增「輔仁大學專書著作獎勵辦法」第六條條文文字 108年 01月 30日 輔研一字第 1080010007號

函公告。 

 

三、 報告事項： 
107學年度第 3-6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小組審查決議事項                    

1.時間：107 年 11 月 9 至 108 年 2 月 27 日。  

2.決議：申請件數及通過件數，如下表。 

小組  

審議  

指標性期刊

研究論文獎

勵案  

國際期刊論

文發表補助

案  

專任教師出

席學術會議

補助案  

研究計畫

配合款補

助案  

博士生在學

期間發表指

標性學術期

刊論文獎勵  

博士生出席

國際會議補

助案  

107 學年度  

第 3 次  

申請 31 案  

通過 31 案  

申請 2 案  

通過 2 案  

申請 2 案  

通過 2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申請 2 案  

通過 2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107 學年度  

第 4 次  

申請 17 案  

通過 17 案  

申請 8 案  

通過 8 案  

申請 1 案  

通過 1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107 學年度  

第 5 次  

申請 29 案  

通過 29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申請 1 案  

通過 1 案  

申請 1 案  

通過 1 案  

申請 2 案  

通過 2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107 學年度  

第 6 次  

申請 36 案  

通過 36 案  

申請 4 案  

通過 4 案  

申請 1 案  

通過 1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申請 2 案  

通過 2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總計  申請 113 案  

通過 113 案  

申請 14 案  

通過 14 案  

申請 5 案  

通過 5 案  

申請 1 案  

通過 1 案  

申請 6 案  

通過 6 案  

申請 0 案  

通過 0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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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議事項： 

(一)108學年度輔仁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低基本授課時數案 

決議：如下表。 

 

序
號 

姓名 院 職稱 申請資格 決議 

1 韓 傳播學院 助理教授 新進教師 減授二小時 

2 袁 傳播學院 助理教授 新進教師 減授二小時 

3 吳 醫學院 助理教授 新進教師 減授二小時 

4 陳 管理學院 教授 一般教師 減授二小時 

5 李 醫學院 副教授 一般教師 不予減授 

 

  



3 
 

(二) 108學年度輔仁大學研究績效獎補助案 

決議：如下表。 

 

107學年度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績效獎補助各學院分配金額 

          
  105成果 106成果 成長率 

前期 

分配金 

本期分

配金 D 

(前期分

配金+ 

C*年度

績效分

配金額) 

學院 
研究成

果數 

專任教

師人數 
B 

研究成

果數 

專任教

師人數 
A C 

文學院 101 50 2.02 100 49 2.04 1% 161000 163000 
教育學院 119 45 2.64 75 44 1.70 -36% 208000 169000 
傳播學院 19 26 0.73 38 27 1.41 93% 73000 136000 
藝術學院 96 30 3.20 69 31 2.23 -30% 123000 100000 
醫學院 312 166 1.88 471 195 2.42 29% 517000 657000 
理工學院 189 97 1.95 230 95 2.42 24% 371000 429000 
外語學院 96 80 1.20 107 77 1.39 16% 143000 174000 
民生學院 146 41 3.56 186 44 4.23 19% 224000 245000 
織品學院 40 31 1.29 81 34 2.38 85% 57000 130000 
管理學院 196 87 2.25 201 89 2.26 0% 335000 336000 
社會科學院 54 57 0.95 105 54 1.94 105% 130000 273000 
法律學院 56 34 1.65 44 34 1.29 -21% 98000 80000 
全人教育課

程中心 
6 6 1.00 13 11 1.18 18% 26000 32000 

進修部 17 14 1.21 29 13 2.23 84% 34000 62000 

全校合計 1187 763 1.56 1749 797 2.19 41.06% 2500000 2986000 

 

 

 

 

 

 

 

 

 

 



4 
 

(三) 108學年度輔仁大學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案 

決議：如下表。 

編

號 
主持人 職稱 

總/子

計畫 
計畫名稱 

決議 

01 

李 教授 總 
基於人工智慧分類與預測技術於健康科技、金融科技與運動科

技之整合研究 

送外審 

李 教授 子 1 
基於 AI與特徵萃取技術發展型樣比對式金融商品價格與趨勢預

測架構 

陳 教授 子 2 
以人工智慧技術為基礎之分類與預測模式應用於泌尿科癌症疾

病 

黃 
助理

教授 
子 3 人工智慧之神經網路應用於產前胎兒檢測及其延伸與擴展 

何 
助理

教授 
子 4 

整合 GIS與 AI技術探索臺灣成年人體適能表現與肥胖症關聯性

之研究 

02 

酈 教授 總 以創新設計概念應用臨床病人照護之研究 送外審 

謝 
助理

教授 
子 1 洗腎病患接受景觀介入方案改善憂鬱的成效研究 

李 
副教

授 
子 2 新型式防拔領巾與傷口引流病人服 

闕 
副教

授 
子 3 創新科技於輕度失智長者之應用 

酈 教授 子 4 護理人員使用電子病歷創新接受度之研究 

 

組
別 

主持人 職稱 

總/

子計

畫 

計畫名稱 

決議 

總計畫 王 教授 總 大學社會責任先導計劃 總經費 100

萬為上限 

請各子計畫

做經費調整 

社
區
環
境
優
化
計

畫 

顏 副教授 A1 重拾遺落的綠風華：塭仔圳的在地全球化實踐 

李 助理教授 A2 塭仔圳產業創新加值計畫 

顏 副教授 A3 塭仔圳土地利用與景觀設計規劃 

林 
助理教授級專

案教學人員 
A4 塭仔圳職能導向的人才培育與訓練發展計畫 

新
五
泰
地

區
扶
植
計

畫 

卓 助理教授 B1 
新莊地區社會關懷實踐： 

社會共創、社區學習計畫 

陳 助理教授 B2 建立師資生多面向之學習輔導觀 

社
區
健
康
促
進
計

畫 

洪 教授 C1 輔仁大學社區長期照顧服務計畫 

洪 教授 C2 新五泰社區健康幸福巡迴列車 

施 副教授 C3 
多元療癒方案於促進住宿型長照機構住民身心

健康之應用 

蕭 助理教授 C4 長照創新服務在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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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學年度輔仁大學鼓勵藝術創作發表及展演補助案 

決議： 

1.辦法第 3條文字，國科會改科技部。 

2.補助機票費 33600元。 

 

排

序 

學

院 

 

姓

名 

活動名

稱 

類

型 
活動日期 

天

數 
舉辦地點 參與國家 

決議 

補助項目 

決議 

補助金額 

(萬元) 

1 

織

品

服

裝

學

院 

 

 

 

陳 

第四屆

全球永

續時裝

週-永

續時尚

及時行

動 

展

演 
2019.4.8-2019.4.11 4 

匈牙利 

布達佩斯 

美國、義大

利、瑞典、西

班牙、加拿

大、俄國、台

灣、巴基斯坦

等國 

機票費 33600 

 

 

 

 

(五)辦法修訂 

第一案  修訂「輔仁大學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請  討論。 

 
說明：因外文編修費須以請購方式核銷，為配合本校請購核銷規範，進行條文修正。 

辦法：本案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有關請購程序與會計室再研議，下次再送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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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修訂「輔仁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低基本授課時數辦法」，請  討論。 

說明：明定學術期刊之定義。 

辦法：本案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文字修正後通過。 

輔仁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低基本授課時數辦法 

101 學年度 102.03.07 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 學年度 103.7.17 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 107.9.13 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學年度 108.1.10 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人員(不含研究人員及合聘專任臨床教師)積極進行學術研究，提升

學術成果及績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一般教師之減授資格，近三學年度內須符合下列兩項條件： 

（一）以本校名義執行校外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學術性研究計畫達三件以上(不含已獲「輔仁大學鼓

勵產學合作獎勵辦法」獎勵之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每案總經費達新台幣三十萬元以

上，且均依規定編列行政管理費。 

（二）研究計畫成果以本校名義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期刊、創作或專書達五件以上。 

二、新進教師之減授資格，申請時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為起聘日三年內，且前一學年度或當學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者。 

（二）已擔任國內外教學、研究職務資歷併計超過五年者，不得視為新進教師。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教師於核定實施之學年度，由各系所在不增加現有經費及員額， 且不影響正常排課下，得

以實施。 

二、申請之提出應由所屬系（所）或院推薦，經院級會議初審決議，並提送「輔仁大學提升學

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複審。 

三、本申請須於每學年十二月底提出申請（確定日期依當學年公告為準），每系以一名為限

（新進教師不受此限）。另符合新進教師資格，且於當學年度二月起聘者，得於二月底前補

件。 

第四條 減授時數內容 

一、申請通過之教師，每週得減少之基本授課時數以不超過二小時為原則， 惟兼任行政職務之

教師，如已因行政職務減少基本授課時數者，每週得再減時數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申請

通過之教師，該學年不得支領超鐘點費，校外不得兼課。 

二、若因實際需要致無法於核定實施學年度減授時數，或因減授之時數總和不足以抵一門課程

者，不得申請保留。 

第五條 應盡義務 

申請通過之教師，減少基本授課時數之學年度須向科技部提出專題研究計畫。前項學年度結

束後二年內，教師應以本校名義投稿或發表於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或專書。 

第六條 依本辦法所提出之研究計畫，如違反學術倫理經查屬實者，本校得撤銷獎補助；申請教

師應繳回未達基本授課時數之鐘點費，並自受通知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任何學術研究獎

補助。 

http://rm.rdo.fju.edu.tw/rdar/wp-content/uploads/2012/05/100-5%E5%AD%B8%E5%AF%A9%E6%9C%83%E6%9C%83%E8%AD%B0%E8%A8%98%E9%8C%84-%E7%AF%80%E9%8C%84.pdf
http://rm.rdo.fju.edu.tw/rdar/wp-content/uploads/2012/05/100-5%E5%AD%B8%E5%AF%A9%E6%9C%83%E6%9C%83%E8%AD%B0%E8%A8%98%E9%8C%84-%E7%AF%80%E9%8C%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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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三案   「輔仁大學專任教師專業競賽、藝術創作發表及展演獎勵辦法」。 

說    明：新設辦法獎勵教師專業競賽、藝術創作發表及展演。 

辦    法：本案通過後，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   議：文字修正後通過。 

輔仁大學專任教師專業競賽、藝術創作發表及展演獎勵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師資(含專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研究人員，但不含合聘專任臨床教師)以

本校名義從事專業領域競賽、藝術創作發表及展演，特訂定本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申請條件：  

前條所定人員應依本校學術倫理管理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

站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經通過測驗並取得修課證明，始具申請資格。 

第三條  獎勵類別及原則： 

一、獎勵類別 

（一）專業競賽類：須為決賽，獲獎文件必須足以證明代表本校參與競賽，同一作品參加不

同層級之競賽，僅可擇一申請獎勵。 

（二）藝術展演類：受邀藝術創作之發表、展覽與表演等，僅限首次發表提出申請。  

二、上述獎勵獎勵積分計算規範另訂之，如有例外者，提案送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學審會）討論。 

三、團隊競賽、聯合發表或展演，由一位申請人提出，並提供貢獻比例表，每位教師之貢獻

權重請自行議定，獎勵金依權重分配。 

四、本辦法獎勵總額：獎勵金最高五萬元以2名為上限，三萬元以5名為上限；二萬元以10名

為上限，一萬元以20名為上限。 

第四條  申請截止日以每年9月底為原則（依公告日為準），申請人應依規定期限至本校學術獎補

助管理系統提出前一學年度之成果，由研發處彙整後，經院級會議確認積分總額，續送

學審會討論。 

第五條  該申請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並經查屬實者，應繳回該案所有獎勵款項，並自通知

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任何學術研究獎補助。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送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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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參考表 

一、專業競賽類：  

 前三名 優選或佳作 入圍 

國際性 3點 2點 1點 

全國性 2點 1點 - 

註： 

1. 國際性：係指至少3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2. 全國性：係指至少3間機構或學校(含)以上參與之全國性競賽。 

3. 專業競賽獲獎，若為同等價值的獎項給予相同獎勵積分。 

4. 上述之性質視賽事之規模及重要性而定。 

 

二、藝術展演類：於國際性或全國性以上之藝術單位辦理。 

個人之藝術創作或展演 每案最高給予3點獎勵積分。 

聯合發表或巡迴展演 

 

 

音樂類 申請者個人(含指揮者)演出時間應在

十分鐘(含)以上。 

每案給予1點

獎勵積分。 

美術類 申請者個人作品件數應占所有聯展作

品三分之一以上。 

舞蹈類 申請者個人(含編舞者)演出時間應在

五分鐘(含)以上。  

戲劇類 申請者個人(含編劇者)演出時間應在

五分鐘(含)以上。 

時尚類 （指織品設計、服裝設計、飾品設

計、整體造型等項目），申請者個

人作品組數應占十組以上。 

註   

1. 國際性：係指至少3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2. 全國性：係指至少3間機構或學校(含)以上參與之全國性競賽。 

3. 上述之積分之評定視展演地點及其廰室之等級或重要性而定。 

 


